
李克强:扩大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 

2015 年 7月 30 日 ，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7月 2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部署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扩大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

确定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政策措施，打造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新支点；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草案）》。 

会议指出，针对长期存在的城市地下基础设施落后的突出问题，要从我国国

情出发，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在城市建造用于集中敷设电力、通信、广电、给排

水、热力、燃气等市政管线的地下综合管廊，作为国家重点支持的民生工程。这

是创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举措，不仅可以逐步消除“马路拉链”、“空中

蜘蛛网”等问题，用好地下空间资源，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满足民生之需，

而且可以带动有效投资、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打造经

济发展新动力。会议确定，一是各城市政府要综合考虑城市发展远景，按照先规

划、后建设的原则，编制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专项规划，在年度建设中优先安排，

并预留和控制地下空间。二是在全国开展一批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示范，在探索取

得经验的基础上，城市新区、各类园区、成片开发区域新建道路要同步建设地下

综合管廊，老城区要结合旧城更新、道路改造、河道治理等统筹安排管廊建设。

已建管廊区域，所有管线必须入廊；管廊以外区域不得新建管线。加快现有城市

电网、通信网络等架空线入地工程。三是完善管廊建设和抗震防灾等标准，落实

工程规划、建设、运营各方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建立终身责任和永久性标牌制度，

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运行，接受社会监督。四是创新投融资机制，在加大财政投

入的同时，通过特许经营、投资补贴、贷款贴息等方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管廊

建设和运营管理。入廊管线单位应交纳适当的入廊费和日常维护费，确保项目合

理稳定回报。发挥开发性金融作用，将管廊建设列入专项金融债支持范围，支持

管廊建设运营企业通过发行债券、票据等融资。通过城市集约高效安全发展提升

民生福祉。 

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课题组点评：与国外相比，中国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起

步晚、基础差、推进慢，全国大约有 70%的城市地下管线没有基础性城建档案资

料，加上归属各部门的管线档案互不相通，除了马路经常被开挖、工程延期外，



也屡屡造成建设过程中挖断管线的事故。现状使得建设城市综合地下管廊的需

求已经变得十分急迫。 

做好地下建设有什么意义?假设我国每年能建 8000 公里的管廊，就将带来

约 1万亿元的投资。如果加上拉动的钢材、水泥、机械设备等方面的间接投资，

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更加明显。带动有效投资、增加公共产品供给，这对提升

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有积极的作用。 

其中，城市综合管网建设最直接受益的公司为管道生产企业，包括供水、

给排水、燃气管道等;在新的城市综合管网中，智能化将是大势所趋，由此管道

仪器仪表以及检测、测量的需求将推动具备相关生产技术和能力的企业受益;此

外具备综合信息处理能力并提供解决方案的公司将成为城市综合管网建设的重

要受益方。 


